
房地合一稅2.0
-營利事業所得稅介紹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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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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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105年1月1日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促使房屋、
土地交易正常化，健全不動產市場發展。

◆配合行政院「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
◆因應近期外界反映不動產交易市場有不當炒作問題。
◆防杜藉形式安排規避稅負。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房地合一稅2.0）
110年4月28日公布，自110年7月1日開始施行。

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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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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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

一、自110年7月1日起施行。
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
四、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
五、推計費用率為3%，上限金額為新臺幣30萬元。
六、訂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原則。
七、獨資、合夥組織交易房地，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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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一：自110年7月1日起施行

營利事業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於110年7月1日
以後交易者，適用房地合一稅2.0。

110.6.30以前出售房地案件，應按修法前規定課稅，
不會受到房地合一稅2.0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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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一：自110年7月1日起施行

110年度出售之房地，依其取得日及交易日而有3種制度。

課稅制度 舊制 房地合一稅1.0 房地合一稅2.0

適用期間 104.12.31
以前取得

105.1.1 以後取得
110.6.30以前出售

105.1.1 以後取得
110.7.1 以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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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防杜藉由不同交易型態炒作房地產規避稅負。

取得日 交易標的 營利事業

105年1月1日
以後

房屋、土地 原有

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 新增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新增

不限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擴大範圍

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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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新增營利事業交易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交易課稅

理由：考量房地合一稅1.0時，已納入個人課稅範圍。

修正前 修正後

營利事業之房屋使用權交易所
得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20%課稅 。

按持有期間適用稅率分開計稅
，
合併報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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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同房地交易(1/2)

理由：考量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1款將預售屋納入
房屋定義範圍，且外界反映有藉短期炒作或哄抬預售
屋價格獲取高額利潤。

修正前 修正後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依20%稅
率課稅。

按持有期間適用稅率分開
計稅，合併報繳。

11



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同房地交易(2/2)

預售屋倘持有至成屋始出售，其持有期間可否併計？
不可併計，預售屋交屋後再出售成屋，應適用成屋交易所得課稅規定，
以移轉所有權登記日(興建完成登記予建商再過戶予買受人)為取得日，
計算持有期間。

甲與建設公司於108.1.1簽訂預售A屋買賣契約，建設公司於109年度間興建完成，並於
110.1.1完成移轉A屋所有權登記，甲於110.12.31出售A屋。
甲持有A屋之持有期間為1年，非3年。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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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1/9)

營利事業交易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且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以上
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者。

目的：為防杜營利事業藉由交易其具控制力之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
或出資額，實質移轉該被投資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境內房屋、
土地，以免稅證券交易所得規避或減少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之納稅義務。

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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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2/9)

修正前 修正後

有價證券交
易所得計入
AMT課稅。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交易，依持有期間適用
稅率分開計稅，合併報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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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
櫃、興
櫃股票
交易

發行
股份

未發行
股份

上市櫃、興櫃
股票交易

維持課
AMT

符合一定條件
之股權交易

未符合一定條
件之股權交易

符合一定條件
之股權交易

未符合一定條
件之股權交易

視同房地交易

維持課AMT

視同房地交易

財產交易



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3/9)

15

 交易日起算前一年內任一日
 交易日起算前一年以110年7

月1日為期間末日(範例)

 按時價資料，有數種得以平均數認定
 金融機構貸款價格、不動產估價師估價

、仲介公司估價、法拍或國產署出售公
有房地價格、報載市場價格、其他

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股份或資本額

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
額之認定標準(範例)

> 50%≦
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

及其坐落基地價值

全部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股權時價之評價報告
以最近一期會計師簽證財務報告淨值計算
前者無，以交易日之資產淨值計算
查得價值高於淨值，按查得資料認定

AND

不分房地係列報於
何項科目（如存貨
或固定資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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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5/9)

交易日起前一年內任一日（110年6月30日以前不計入）直接或間接持有
過半數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甲公司於111年3月1日出售乙公司(未上市櫃、興櫃)股份，出售日當日持有乙公司(未上市櫃
、興櫃)40%股份，乙公司股權價值100%由我國境內房屋組成。
Case 1：甲公司110年7月31日持有乙公司60%股份

→符合要件1 →視同房地交易。
Case 2：甲公司110年6月1日持有乙公司60%股份，110年6月30日持有40%

→不符合要件1 →不視同房地交易。

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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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6/9)
持有期間：自股份或出資額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並採先進先出法認定。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係依股份或出資額之持有期間來判斷適用稅率，
非房地持有期間。

甲公司於111年3月1日出售乙公司(未上市櫃、興櫃)6,000股(比例60%)，出售日當日持有乙公
司8,000股(比例80%)，甲公司係於105年7月1日、110年8月1日各購入乙公司股份2,000股(比例
20%) 、 6,000股(比例60%)，成本分別為20,000元及120,000元。
持有期間之認定,採先進先出法：
出售60%股份，其中20%持有期間超過5年，40%持有期間未逾2年。
成本之計算：
假設採加權平均法，每股成本為17.5元，出售成本為140,000元
（每股17.5元*6,000股）。

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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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4/9)

甲公司100%持有乙公司(未上市櫃)，於持有1年內將乙公司之全部股份出
售，乙公司股權價值100%由我國境內房屋組成。

股份售價1億元、取得成本6千萬元，假設無其他必要成本費用。
甲公司出售乙公司股份視為房地交易
房地合一稅 =(1億元-6千萬元)×45%=1,800萬元

若甲公司僅出售乙公司30%股份，仍視同房地交易。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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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7/9)
＊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所得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為外文者，應
附中文譯本，但經稽徵機關核准提示英文版本者，不在此限）：

(一)股份或出資額轉讓合約、該交易之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交易後及交
易日起算前一年內之股權或資本額登記資料、股權變動明細表、關係企業
（含股權）結構圖。

(二)交易之被投資國內外營利事業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無會
計師簽證者，應附財務報表）、該營利事業所控制之持有中華民國境內房屋

、
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事業最近一期財務報表。

(三)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依前項規定認
定時價之相關文件。

(四)股份或出資額轉讓交易之相關成本、費用等資料。
(五)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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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8/9)
財政部111年1月25日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0號令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
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以該營利事業依下列計算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合計數認定：
1.營利事業直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依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2.營利事業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且持有關係企業股份或出資額超過50%，
或直接控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以該關係企業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之比率合
併計算；未超過50%，按關係企業各層持有比率相乘積合併計算。

3.營利事業透過符合下列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比照前
2款計算方式，將該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
算。

（1)關係企業直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超過50%。
（2)關係企業間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各層持有比率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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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大房地合一課稅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9/9)
財政部111年1月25日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0號令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
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3.營利事業透過符合下列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

比照前2款計算方式，將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3)依中華民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規定，關係企業對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者。
(4)第3點第4款至第6款規定之關係企業。
(5)第4點第1款至第5款規定之關係人。
(6)其他足資證明營利事業之人事、財務及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之關係人。
(7)營利事業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前6目

構成要件者。
依前3款規定計算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

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如有重複計算情形，以較高者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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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財政部111年1月25日

台財稅字第
11000633640號令

22

營利事業持股比率按下列方式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
國內外營利事業
股份或出資額

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持有
國內外營利事業
股份或出資額

透過關係人及被利用
名義之人間接持有
國內外營利事業
股份或出資額

合
併
計
算

超過50%或直接控
制關係企業人事
、財務或營運政

策

未超過50%

依持有比率

依關係企業
持有比率

依關係企業
各層持有比率

相乘積

比照前開
計算方式

持有
關係
企業
股份
或出
資額

1

2-1

2-2

3-1
至3-7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甲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
權比率60%，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營利事業
直接持有 國內外營

利事業
依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60%

1 、營利事業直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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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關係企業

乙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
權比率55%，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55%=25%+30%

營利事業
持有超過50%

關係企業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關係企業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30%直接持有60%

甲公司直接持有A公司25%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2-1 、營利事業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且持有關係企業
股份或出資額超過50%或直接控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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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關係企業

乙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權
比率31%，未符合一定

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31%=25%+(20%*30%)

營利事業
持有未超過50%

關係企業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按關係企業各層持有比
率相乘積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20% 直接持有30%

甲公司直接持有A公司25%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2-2、營利事業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且持有關係企業
股份或出資額未超過50%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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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A公司

丁公司

甲公司合計持有A公
司63%股權，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63%=25%+30%+

(20%*40%)

直接持有20%

直接持有40%

直接持有100%
直接持有30%

直接持有25%

營利事業
直接持有超過50% 持有

國內外營
利事業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關係
企業

關係
企業

乙公司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3-1、關係企業直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超過50%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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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A公司

丁公司

1.乙公司持有A公司43%股權
35%+(20%*40%)。
2.甲公司持有A公司68%股權
(25%+43%)。

甲公司合計持有A公司
68%股權，符合一定條件
之股權交易。

直接持有20%

戊公司

直接持有100%

直接持有60%

直接持有25%

直接持有35%

營利事業

間接持有且
各層比率超過50%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40%

關係
企業

關係企業乙公司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3-2、關係企業間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各層持有比率超過50%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27



甲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
權比率55%，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55%=25%+30%

營利事業

符合3-3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直接持有30%

如：依IFRS規定，
乙對甲有控制能力

直接持有25%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3-3、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IFRS等規定，關係企業對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關係
企業

關係
企業

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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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
權比率55%，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55%=25%+30%

營利事業

符合3-4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直接持有30%

如:董事半數以上相同

直接持有25%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3-4、規定之關係企業（如股東或董事半數以上相同；與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50%關係企業派任董事達

半數；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更高層職位之人為同一人(配偶或二親等內親屬)）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關係
企業

關係
企業

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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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
權比率55%，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55%=25%+30%

營利事業

符合3-5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直接持有30%

如：甲捐贈金額達
乙基金總額1/3

直接持有25%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3-5、規定之關係人（如受捐贈達基金總額1/3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更高層職位(下稱董事等)之

人(配偶、二親等內親屬)擔任董事達半數之財團法人；董事等之人（配偶）；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
主管；董事長、總經理或相關更高層職位之人之二親等內親屬）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關係人

關係人財
團法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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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A公司

甲公司持有A公司股
權比率55%，符合一
定條件之股權交易

計算式：
55%=25%+30%

營利事業

符合3-6
或3-7 國內外營

利事業

持有

直接持有30%

如：乙對甲之人事、財務
及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

直接持有25%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營利事業透過符合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3-6、其他足資證明營利事業之人事、財務及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之關係人
3-7、營利事業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前6目構成要件

範例

皆假設甲公
司出售A公
司股份，A
公司股權價
值50%以上
係由境內房
地組成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比率合併計算

關係人
或他人

關係人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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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稅率

目的：營利事業短期交易房地比照個人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
，防止個人藉設立營利事業短期交易來避稅。

32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原則：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33

交易態樣 修正前 修正後

境
內
營
利
事
業

交易房地 稅率20%
合併計
算稅額
及報繳

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課稅
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維
持
稅
率
20
%

因公告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5年以下房地 稅率20%
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房屋，自土地取
得日起算5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地

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
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興建完成取得房地
後第一次移轉且持有期間在5年內

境外營利事業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
交易房地

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課稅
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下列各項稅率不受修法影響-維持20%稅率

財政部公告營利事業非自願性因素之短期(5年)房地交易。
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之短期(5年)房地交易
。
適用範圍包括以自有土地與其他營利事業合建分屋、合建分售或合建分成

。

營利事業參與都更或危老重建者，其取得房地後之第一次移轉且持有
期間在5年內交易。

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地交易。

34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地交易。

35

財政部111年2月23日台財稅
字第11004645530號令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營利事業非自願性因素之短期(5年)房地交易－財政部110年6月11  

日台財稅字第11004575361號公告。
依民法第796條第2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屋部分之土地
與房屋所有權人者。

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
所有權者。

與他人共有房屋或土地，因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未經其同意而交
易該共有房屋或土地，致交易其應有部分者。

金融機構因行使抵押權而取得之房屋、土地，或因行使質權而取
得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所定條件之股份，依銀行法第76條或
其他法律準用該條規定應自取得之日起4年內處分者。

36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例外：合併計算稅額及報繳-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
之房地交易指營利事業交易其為起造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

所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37

修正前 修正後

境內營利事業 稅率20%
合併計算稅額
及報繳

稅率20%
合併計算稅額及
報繳

境外營利事業
在境內有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
業代理人

依持有期間按差
別稅率課稅

分開計算稅額，
合併報繳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營利事業如何判斷採分開或合併計稅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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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之申報納稅方式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
業代理人者，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由其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
向其申報時登記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
業代理人者，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由其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60條
第2項規定委託之代理人向申報時代理人所轄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

重點三：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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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四：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

課稅基礎 =房地收入-成本-費用-土地漲價總數額

超過上限部分計算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可列為費用減除（舉例說明）。

目的：防杜利用土地增值稅與房地合一所得稅之稅率差異，以自行
申報高於公告土地現值之土地移轉現值，規避所得稅負。

超過限額部分
，不得減除

40

減除上限
交易當年度公告

土地現值
前次移
轉現值



重點四：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

A公司出售適用房地合一稅2.0之土地1筆，土地現值資訊如下：

自行申報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30萬元（60萬- 30萬）。
計算課稅所得時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10萬元(40萬-30萬)。
屬當次交易未自房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所繳之土地增值稅，可

列為費用，計算式為：
【(60萬—40萬）/（60萬- 30萬）】X假設已納土地增值稅3萬=1.99萬元。

舉例說明

41

出售時之公告土地現值 40萬元

自行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60萬元

前次移轉現值 30萬元

公式：【(交易時申報移轉現值—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以申報移轉現
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X已納土地增值稅



重點五：增訂推計費用率為3%，上限金額為30萬元

營利事業應依相關規定設置帳簿及保存憑證，未提示帳簿憑證之成本
費用計算方式

42

交易態樣 一般交易 興建房屋完成後第１
次移轉之交易

成本  未提示帳簿憑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
 無查得資料，依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

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成本。
 股份或出資額按取得時被投資營利事業每股淨值或出

資額核定其成本。

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
項規定，稽徵機關得依
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
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費用  未提示帳簿憑證，依查得資料核定費用。
 無查得資料，按成交價額3%計算，以30萬元為限。



重點六：訂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原則

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1/5)

房屋、土地
交易所得額

交易時
成交價額

相關取得
成本

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或應
分攤之費用、利息或損失

可個別歸屬：按各筆房地收入及相關成本、費用、利息或損失個別歸屬認定
費用無法個別歸屬:
除利息支出外費用:依個別房地收入/全部房地總收入比例計算分攤
利息支出：按(利息支出-利息收入)x購買該房地平均動用資金/全體可運用資
金比例分攤(採月平均餘額計算)

註：全體可運用資金=自有資金+借入資金

43

權益總額-固定資產
淨額-存出保證金

各項借款+股東往來



重點六：訂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原則
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2/5)

當年度交易2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逐筆計算。
44

一般交易
(出售房地損失屬分開計稅、合併報繳)

興建房屋完成後第1次移轉之交易
(出售房地損失屬合併計稅、合併報繳)

計算
方式

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
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得
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

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應按規
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
報繳或申報納稅。

餘額為負數者
，

以零計算。



重點六：訂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原則

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3/5)
因應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明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損失之減除順序

45

一般交易
(出售房地損失屬分開計稅、合併報繳)

興建房屋完成後第1次移轉之交易
(出售房地損失屬合併計稅、合併報繳

)

房地
損失
減除
方式

僅能抵減同屬分開計稅、合併報繳之房地交易所得，並
按下列3步驟減除：

房地交易損失併計營利事業所得計算
，如全年所得為虧損，符合所得稅法
第39條要件，可於以後10年扣抵。1.當年度房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

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2.不足減除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
稅率之房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3.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

度之次年起10年內之房地交易所得減除。



46

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4/5)

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其他營利事業合建
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其他營利事業合建分屋、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參與都
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參與重建，所分配取得
之房屋、土地，其土地以取得成本為準；房屋以換出土地之取得成本為準，
加計給付之價金，減除收取之價金，作為換入房屋之成本。
土地：取得成本；房屋：換出土地取得成本+給付價金（或-收取價金）

營利事業提供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參與都市更新所取得之房屋、土地，以換出之合法建築物、他項
權利取得成本或提供資金金額為準，加計給付之價金，減除收
取之價金，作為換入房屋、土地之成本。

重點六：訂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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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六：訂定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原則

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5/5)
營利事業於房地合一稅2.0施行後之未分配盈餘計算

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係以營利事業依財務會計處理之可供分配而保留
不分配之財務會計盈餘為準。

本次修正房地合一稅制僅係提高營利事業短期房地交易所得適用之稅
率，亦即提高其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至於其財務會計盈餘仍係依
循財務會計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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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七：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之所得，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理由：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房地，其登記所有權人為個人，與具
獨立法人格之營利事業得為所有權之登記主體有別。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房地損益，仍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惟於申報書第1頁「134欄」中減除或加回，不計入所得額。

48

修正前 修正後

按營利事業課稅規定辦理
【房地交易所得計入獨資、合夥
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由獨資
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
營利所得」，依規定課徵綜合所
得稅】

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房地交易所得由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依個人規定申
報及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
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



參、 持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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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3點：交易日之認定&第4點：取得日之認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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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3點：交易日之認定&第4點：取得日之認定(2/6)

二、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
取得之房屋、土地，應依二、個人及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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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4點：取得日之認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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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4點：取得日之認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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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4點：取得日之認定(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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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4點：取得日之認定(6/6)

55



56

＃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5點：持有期間之計算

自房屋、土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

營利事業出售以自有土地與其他營利事業合建分屋、依都市更新條例規
定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參與重建
所分配取得之房屋，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5第2項規定計算房屋持有期間

，
應以該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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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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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1.抑制短期炒作不動產

2.落實居住正義

3.防杜規避稅負行為

4.維護租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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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數位學習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請撥宂填寫問卷，再一次感謝~


